申报晋升教师系列(含实验、教管、思政)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需准备的上报评审材料

1．《高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(中级用)（此表可从学校办公平台→人事处主页→“文档下载”栏→“师资科”→“中级职称评审材料”中下载。）表格一律按A4大小正反打印，一式二份。
     2．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书（复印件一份，免考者除外）。
3．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（复印件一份，免考者除外）。
     4．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复印件）。
5．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。
6．高校教师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。
7．基础理论考试成绩单（复印件，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准备）。
     8．任现职以来奖励证书、荣誉证书（内容应与本人拟评聘职务岗位的专业相一致）（复印件）。
    9．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、论著、论文清单等 (原件，请在目录中标出本人撰写论文的题目，论文、论著发表截止日期2012年12月31日前)。
10．任现职以来专业实践证明材料(原件)。

11．任现职以来一门主干课程的备课笔记(原件，教师系列和思政人员准备)。
12．免冠一寸近期正面相片一张。
13．评审费：300元/人。
注：以上材料及费用请申报者务必于5月24日(周一)下午4：30前交送校人事处师资科凌蕾花老师。
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
